
臺北市政府 114.04.28 府訴三字第 1136087403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北

市都建字第 11361815761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 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一、本市中正區○○路○○段○○號等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領有 xx使字 xxxx號

　　使用執照，為地上 15 層地下 2　層 17 戶之 RC 造建築物，訴願人為系爭建物

　　管理組織○○○○○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主任委員，任期自民國（

　　下同）113　年 1　月 9　日至 114 年 1　月 8　日止，並指派○○○（即本件

　　訴願代理人）代表行使職務。原處分機關於 113　年 9　月 12 日接獲民眾陳情

　　反映管委會近 2　年均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0 條

　　規定，乃以 113　年 9　月 27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361712372　號函（下稱 113

　　年 9　月 27 日函）請管委會主任委員即訴願人於文到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陳述意見，經管委會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以書

　　面向原處分機關陳述意見略以，管委會已定期公布公共基金收支及財務報表，惟

　　住戶○○○以調閱文件刁難歷任管委會，未達目的即以 1999 申訴公報私仇甚至

　　提告，著實浪費行政資源等語。

二、嗣民眾於 113　年 10 月 17 日再次陳情反映管委會仍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原

　　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為管委會之主任委員，無正當理由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0　條規定，乃依同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7　款等規定，以 113　年 10 月

　　29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361815762　號函（下稱 113　年 10 月 29 日函）檢送

　　同日期北市都建字第 11361815761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

　　下同）4 萬元罰鍰，並限期文到 20 日內改善完畢並向建管處報備，逾期未辦理

　　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續處，直至改善為止。原處分於 113　年 11 月 1　日送

　　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11 月 19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1 月 20 日、11

　　月 22 日、114 年 1　月 14 日、1 月 16 日、3 月 12 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補正



　　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本件訴願書訴願請求欄雖記載：「請求撤銷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113 年 10 月 29

　　日都建字第 11361815762 號裁處書」，惟查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29 日函

　　僅係檢送原處分等予訴願人之函文，揆其真意，應係對原處分不服，合先敘明。

二、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第 3　條第 9　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九、管

　　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

　　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第 20 條規定：「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

　　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公告，並於解職、離職或管理委員會改組時，將

　　公共基金收支情形、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移交新管理負

　　責人或新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拒絕前項公告或移交，經催告於

　　七日內仍不公告或移交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命其公告或移交。」第 2

　　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

　　。」「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

　　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第 36 條第 7　款及第 10 款規定：「管理委

　　員會之職務如下：……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第 49 條第 1　項

　　第 7　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

　　行者，得連續處罰：……七、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違反第二十條所

　　定之公告或移交義務者。」

　　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第 9　條規定：「行政

　　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第 36 條規

　　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一律注意。」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

　　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

　　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臺北市政府 104 年 3　月 26 日府都建字第 10462009901 號公告：「……公告

　　事項：一、本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主管之公寓大廈管理業務，自 104　年

　　5 月 1　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本社區 112　年因物業公司人力不足流動率高，且區



　　分所有權人惡意提告，導致沒人願意擔任管委會委員，112 年有 6　個月處於懸

　　空狀態，113 年 5　月更換物業公司後已重新理帳清償未付款項，113 年 6　月

　　18　日起於住戶群組通知財報公布訊息，並張貼於社區公布欄，此後財報均如期

　　產出、公布，可惜均未能拍照存證；關於財務報表多久公告 1　次及公告時間，

　　法無明文，屬社區自治範圍，有內政部函釋可稽；○君喜歡利用公部門資源來打

　　壓異己，多次檢舉住戶、提起民事、刑事訴訟，管委會已依規定公布財報，卻仍

　　遭處罰，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民眾陳情及管委會陳述意見內容，認定訴願人有如事實欄所

　　述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之事實，有民眾於 113　年 9　月 12 日及 10 月 17 日

　　在本市陳情系統陳情之列印畫面、原處分機關 113　年 9　月 27 日函、管委會

　　113 年 10 月 15 日陳述意見之書面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固非無據。

五、惟按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第 9　條規定：「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

　　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復按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

　　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需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

　　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

　　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此為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43 條所明定

　　；又認定事實應依證據，無證據自不得以擬制方式推測事實，此為依職權調查證

　　據認定事實之共通法則；行政機關需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證明違規事實之存在，始

　　能據以作成負擔處分，亦即行政機關對於違規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

　　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任，行政機關不能以受處分人未提出對自己

　　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另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

　　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

　　公告；違反者，處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

　　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揆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0 條及第

　　49　條第 1　項第 7　款等規定自明。

六、查本件依原處分之事實欄所載內容，原處分機關係以民眾陳情主張管委會近 2

　　年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而管委會 113　年 10 月 15 日陳述意見書面僅檢附通

　　知住戶至管理中心調閱財務報表之公告，即據以認定訴願人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

　　之違規事實，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裁罰訴願人

　　。經查民眾雖於 113　年 9　月 12 日陳情主張管委會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原

　　處分機關僅以管委會陳述意見書面所檢附之公告及民眾於 113　年 10 月 17 日



　　再次陳情，即審認管委會有未公布社區財務報表之違規情事。惟查，依內政部

　　94　年 3　月 24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40082419 號函釋略以：「……說明：二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第 8　款及第 10 款所明定之管理委員

　　會職務。關於公寓大廈之會計報告是否包含管理委員會所保管之會計憑證、會計

　　帳冊、財務報表，及會計報告多久公告一次、每次公告時間等事宜，查該條例尚

　　無明文，惟上述事宜當屬管理委員會事務執行方法之範疇，自得依前揭條例於規

　　約定之，未規定者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是關於公寓大廈相關財務

　　報表之公布期程、公告時間等，法無明文，應依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定之。本件社區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否有明定關於財務報表應多久公告

　　一次及每次公告時間之規定？訴願人主張管委會自 113　年 6　月 18 日起均已

　　按時製作並公布社區財務報表，並提供該社區群組 113　年 6　月 18 日之 xxxx

　　對話截圖以資證明，原處分機關對此有利於訴願人之事證，不予採認之理由為何

　　？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未公布之財務報表究指何時期之財務報表，其確切違反

　　應公布而未公布之義務時間點為何？此涉及原處分所指之違規行為為何，涉及處

　　分之明確性，尚有再予釐清確認之必要。經本府法務局函請原處分機關補充答辯

　　，仍未能提具相關資料或說明以供審究，容有進一步查明實情之必要。從而，為

　　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　日內另為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　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